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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公司：應檢附公司設立登記證明（營業項目必須包含會議或展覽之項目）

二、財團法人及公協會：應檢附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或組織章程，及最近3年曾經舉辦會議或展覽之相關經驗證明文件（合作契約或協議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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